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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2-048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6日下午14:30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

15-9:25时、9:30-11:30时，下午13:00-15:00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七层703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艾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0人，代表股份828,406,8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的59.0151%。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人，代表股份216,157,57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数的15.398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612,249,2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3.6162%。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6,130,

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149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0人，参加网络投票的18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16,130,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1491%。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823,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9%；反对1,582,8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869%；反对1,582,88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823,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9%；反对1,582,8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869%；反对1,582,88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823,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9%；反对1,582,8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869%；反对1,582,88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薛玉婷律师、庞颖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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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2年1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2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

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 “《试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

号———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针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

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的有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查询，公司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六个月（即2021年7月23日至2022年1月24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

认，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具体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序号 姓名 交易区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陈健 2021-7-23至2021-7-28 1,000 1,000

经公司核查，在自查期间，共有1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股票买卖行为。 陈健先生于2021年12月20

日了解到公司有筹备实施股权激励的计划，其本人未在内幕信息知情期间买卖公司股票，上述交易均系

基于对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及对二级市场交易行情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与本次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无关。 上述核查对象在买卖本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悉相关内幕信息，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从

事内幕交易的情形。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为了更好地实施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经综合评估、慎重考虑，公司调整了本次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经公司核查，在自查期间，共有46名激励对象存在股票买卖行为，其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系个人基于对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及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

人向其泄露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已按照相关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对接触到内

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告前，未发生内幕信息泄露

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自查期

间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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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收到阳光铭岛定点通知并签订买卖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公司阳光铭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铭岛” ）关于商用车换电站项目的定点通

知，选择公司作为其指定商用车换电站及相关核心零部件供应商，为其提供商业车换电站、核心零部件

产品及相关产品的组装、安装、调试服务，同时，双方据此签订了相关产品买卖合同及生产承揽合同。

●合同约定了协议期间的采购内容、采购单价及生产服务价格，不涉及具体数量。 实际采购数量和

采购总额以合同双方每月签订的采购订单为准。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本合同有效期限自2022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终止。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若本合同顺利履行，预计

将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提升核心竞争力。

●特别风险提示：

（1）履约风险：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

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因本合同不涉及具体产品数量，

具体采购数量和采购金额以合同双方每月签署的采购订单为准, 公司最终供货量视客户具体订单情况

确定，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存在因客户需求变化，未来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2）违约风险：合同执行过程中，存在因公司原因未能按时、按要求供货或提供服务，导致公司承担

违约责任的风险。

（3）疫情影响：新冠疫情的反复，人员聚集和流动受限，会造成设备安装、调试、验收等较难顺利推

进，不利于完成现场工作，进而可能影响项目进度。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客户订单要求，积极做好产品的研发、生产及交付和售后服务，同时

加强风险管控，减少市场波动可能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为充分发挥合作双方在新能源商用车换电站领域的领先优势， 建立长期合作， 营造互利共赢新格

局。公司与阳光铭岛签订了重卡换电站设备买卖合同。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

签订本合同事宜公司已履行了签署本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及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合同无需提交董事会或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本合同主要内容为商用车换电站，产品数量和采购金额按合同双方每月签订的采购订单为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阳光铭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赵杰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0年12月1日

（6）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陵路1782号1幢15楼1502室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力行业

高效节能技术研发；能量回收系统研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节能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新能源

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机械设备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池销售；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蓄电池租赁；机械设

备租赁；汽车租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

卸搬运；包装服务；停车场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等。

（8）主要股东：控股股东远程商用车科技有限公司为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

（9）关联关系说明：阳光铭岛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10）合同对方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不存在交易往来。

三、合同主要条款

（1）付款方式：以银行承兑汇票或电汇方式支付

（2）履行地点：根据《供货计划通知单》规定履行。

（3）履行期限：自2022年5月15日至2023年5月14日终止。

（4）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

（5）争议解决方式：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双方应将争

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商用车电动化对实现“双碳” 目标尤为关键，现新能源商用车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换电站作

为重要的补能方式可提升新能源商用车运营效率并降低成本，这一背景下，为双方合作和本合同的实施

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 公司依托核心技术优势研发了商用车充换电站、换电核心部件和运营终端，在

商用车换电站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设备运行稳定性、批量交付能力等指标和售后服务能力方面具有领先

优势，本次项目定点及合同的签署体现了客户对公司研发能力、供应链能力及产品质量的认可。 双方在

此基础上加强合作，有利于巩固公司的领先优势，同时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若本合同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对某客户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履约风险：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

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本合同不涉及具体产品数量，具

体采购数量和采购金额以双方每月签署的采购订单为准,公司最终供货量视客户具体订单情况确定，在

合同执行过程中，存在因客户需求变化，未来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2）违约风险：合同执行过程中，存在因公司原因未能按时、按要求供货或提供服务，导致公司承担

违约责任的风险。

（3）疫情影响：新冠疫情的反复，人员聚集和流动受限，会造成设备安装、调试、验收等较难顺利推

进，不利于完成现场工作，进而可能影响项目进度。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客户订单要求，积极做好产品的研发、生产及交付和售后服务，同时

加强风险管控，减少市场波动可能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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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15—9:25

和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D座10楼和

而泰一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建伟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代表股份275,875,1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1827％。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代表股份151,481,300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31％。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52人，代表股份124,393,83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6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5人，代表股份127,400,13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9385％。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

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5,709,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1％；反对16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7％；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234,9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3％；反对

16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2％；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5,709,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1％；反对16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7％；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234,9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3％；反对

16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2％；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5,709,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1％；反对16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7％；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234,9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3％；反对

16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2％；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对

6,620,71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对

6,620,71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对

6,620,71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对

6,620,71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对

6,620,71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通过。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对

6,620,71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通过。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对

6,620,71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对

6,620,71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对

6,620,71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刘方誉、庄颖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法 律 意 见 书 全 文 详 见2022年5月17日 的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

cn）。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或“和而泰” ）的委托，就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

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相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现场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查

了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和材料。 经本所律师核查，这些文件中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

本或原件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发表意见， 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

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须公告的文件一同公告，并

依法对本所律师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到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

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本次股东大会系由2022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作出决议召集。 公司董

事会于2022年4月29日在指定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

2.�上述会议通知和公告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提交会议审议的议案、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公司联系电话及联系人等事项。 该等通知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要求。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

路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D座10楼和而泰一号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刘建伟先生主持召开，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董事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股东大会作记录，会议记录

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等签名。

2.�除现场会议外，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

（1）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的持股

证明、法人代表证明书及/或授权委托证明书、身份证明文件进行了核查，确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 共4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151,481,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573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6.5731%；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52

人， 代表股份124,393,831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13.609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3.6096%。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本

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前提下，上述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的统

计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会议通知所载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表决，该等议

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5,709,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1％；反对16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7％；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7,234,9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3％；反

对16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2％；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2.�《关于〈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5,709,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1％；反对16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7％；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7,234,9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3％；反

对16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2％；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5,709,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1％；反对16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7％；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7,234,9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3％；反

对16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2％；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4.�《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

对6,620,7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5.�《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

对6,620,7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6.�《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

对6,620,7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7.�《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

对6,620,7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8.�《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

对6,620,7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9.�《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

对6,620,7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10.�《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

对6,620,7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11.�《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

对6,620,7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12.�《关于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253,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999％；反对6,620,7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0,778,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27％；反

对6,620,7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6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根据有关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经办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票的计票/监票结果及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上述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上述议案获得通过的有效表决票数的要求。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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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上

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0日（星期二）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19号院A座7层705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向锦明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

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43人，代表股份661,342,2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6.36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50人，代表股份265,482,6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5829%。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3名， 其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26,824,9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36.9459%；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

股东8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328,470,2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1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17,754,76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0214%； 反对股数8,996,26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9707%；弃权股数73,9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19,400,0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87%；反对股数8,996,26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88%；弃权股数7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2、审议通过了《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17,754,76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0214%； 反对股数8,996,26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9707%；弃权股数73,9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19,400,0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87%；反对股数8,996,26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88%；弃权股数7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3、审议通过了《2021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17,754,76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0214%； 反对股数8,996,26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9707%；弃权股数73,9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19,400,0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87%；反对股数8,996,26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88%；弃权股数7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4、审议通过了《2022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781,1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53%；反对股数19,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1%；弃

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8,426,4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股数1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774,1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45%；反对股数26,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9%；弃

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8,419,4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5%；反对股数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6、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17,754,76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0214%； 反对股数8,996,26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9707%；弃权股数73,9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19,400,0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87%；反对股数8,996,26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88%；弃权股数7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16,925,49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9319%； 反对股数1,109,264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1197%；弃权股数8,790,16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948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18,570,807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62%；反对股数1,109,264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7%；弃权股数8,790,164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61%。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781,1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53%；反对股数19,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1%；弃

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8,426,4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股数1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779,5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51%；反对股数21,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3%；弃

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8,424,8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2%；反对股数2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781,1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53%；反对股数19,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1%；弃

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8,426,4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股数1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818,526,20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8.3151%； 反对股数107,975,588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11.6501%；弃权股数323,13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34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220,171,517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294%；反对股数107,975,588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723%；弃权股数323,13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3,430,86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6338%； 反对股数3,369,856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3636%；弃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5,076,17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7%；反对股数3,369,85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9%；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780,9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53%；反对股数19,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1%；弃

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8,426,2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股数1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779,5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51%；反对股数45,4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49%；弃

权股数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8,424,8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2%；反对股数4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133,917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254%；反对股数666,80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719%；

弃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7,779,23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6%；反对股数666,804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0%；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781,1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53%；反对股数19,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1%；弃

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8,426,4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股数1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133,917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254%；反对股数666,80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719%；

弃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7,779,23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6%；反对股数666,804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0%；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781,1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53%；反对股数19,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1%；弃

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8,426,4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股数1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781,1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53%；反对股数19,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1%；弃

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8,426,4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股数1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2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781,1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53%；反对股数19,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1%；弃

权股数24,2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2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8,426,4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7%；反对股数1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弃权股数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2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926,659,6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822%；反对股数115,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25%；

弃权股数49,7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5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328,304,93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7%；反对股数11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弃权股数4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以上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董娇娇律师、李佳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2-066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17日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235.6709万股完成回购

注销，其中，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234.3959万股；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1.2750万股。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已出具了致

同验字(2021)第110C000817号验资报告。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12月2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已授予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83）。

公司于2022年1月14日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157.7408万股完成回购注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已出具

了致同验字(2022)第110C000009号验资报告。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2年1月1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已授予的股权激励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11日、2022年5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鉴于上述共计393.4117万股限制性股票已完成回购注

销程序，公司股本总额由原2,523,561,412股减少至2,519,627,295股，经审议，同意公司相应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523,561,412元减少至人民币2,519,627,295元。

由于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导致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减少注册资本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力的，不

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